
高
雄
市
社
會
局
舉
辦
殘
障
就
業
保
障
座
談
會
紀
實
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為
了
保
障
聽
障
者
也
有
就
業
機
會
，
特
於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下
午

三
時
假
高
雄
市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，
學
辦
殲
障
者
定
額
僱
用
座
談
會
，
邀
請
本
市
轄
內
各
政

府
機
關
，
各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，
各
舍
、
私
立
學
校
，
及
民
營
專
業
機
構
與
私
立
團
體
等
六

百
餘
人
參
與
，
由
社
會
局
長
蘇
丈
璽
親
自
主
持
。
同
時
為
了
加
強
各
儷
用
專
業
單
位
負
責

人
僱
用
聽
障
者
的
認
知
，
蘇
丈
盟
局
長
特
教
請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漠
賢
蒞
臨
專
題
「

天
生
我
才
必
有
用
，
惟
頸
仁
者
援
手
伸
」
演
講
。
來
配
合
宜
導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七
條
所

稱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，
公
、
私
立
學
校
，
團
體
及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之
認
定

，
以
各
該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或
機
構
每
月
一
日
參
加
公
(
勞
)
保
人
數
為
準
，
但
被
裁

減
、
資
遣
或
退
休
而
仍
繼
續
參
加
保
險
者
不
子
計
入
。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
所
定
進
用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殲
障
老
人
數
，
以
整
拔
為
計
算
標
準
，
未
達
整
數
部
份
不
子

計
入
。座

談
會
由
蘇
文
盟
局
長
主
持
，
蘇
局
長
表
示•. 

愛
就
是
支
持
與
關
懷
，
本
市
殲
障
老

人
口
只
有
增
加
，
沒
有
減
少
，
為
了
使
聽
障
者
也
有
就
業
機
會
，
本
局
特
舉
辦
這
項
座
談

會
，
並
特
別
邀
請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蒞
臨
指
導
，
及
專
題
演
講
。
本
市
殲
障
人
口
將

近
七
千
餘
人
，
如
果
讓
他
們
坐
吃
山
空
，
不
如
讓
他
們
加
入
生
產
行
列
，
使
其
發
揮
智
能

，
減
少
家
庭
及
社
會
的
負
擔
。
「
發
障
者
定
額
僱
用
」
'
績
率
中
央
及
內
政
部
指
示
辦
理

，
本
局
為
格
遵
上
級
指
示
，
已
率
先
僱
用
三
人
，
他
們
的
工
作
表
現
，
並
不
亞
於
正
常
人

，
他
們
的
工
作
成
款
也
已
獲
得
肯
定
，
這
是
無
法
諱
言
的
。
但
是
仍
然
有
人
對
聽
障
朋
友

仍
有
偏
見
，
認
為
觀
障
朋
友
是
廢
物
，
這
是
很
不
公
平
的
，
我
們
都
知
道
有
很
多
萬
障
朋

友
都
布
傑
出
的
表
現
，
而
且
他
們
的
工
作
態
度
非
常
認
真
與
熱
忱
'
本
府
研
考
會
就
是
一

例
證
咧
，
當
初
僱
用
時
，
主
任
委
員
就
很
擔
心
這
位
聽
障
朋
友
，
可
能
無
法
勝
任
，
經
過

一
段
時
間
試
用
，
結
果
這
位
聽
障
朋
友
，
比
正
常
人
的
能
力
還
要
強
，
因
此
只
要
我
們
善

於
用
人
，
多
給
他
們
一
點
關
懷
與
愛
心
，
一
定
能
達
事
半
功
倍
之
效
。

人
們
對
於
交
通
事
故
，
工
作
意
外
、
身
心
疾
病
、
璟
境
污
染
，
甚
或
戰
爭
等
致
強
因

素
的
防
患
雖
然
不
餘
遺
力
，
但
殘
障
人
口
仍
是
有
增
無
減
。

曲
同

室
，、主CÞ'

均可
內政部社會司黨司長在會中專題演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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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現
在
的
「
殲
」
'
透
過
醫
療
程
健
，
就
可
能
成
為
明
天
的
健
;
而
現
在
的
「
健

L

，
如
一
時
疏
忽
與
意
外
傷
害
或
侵
襲
下
，
也
可
能
變
為
明
天
的
脅
。

政
府
為
了
落
實
保
障
殲
障
同
胞
之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醫
、
就
養
權
益
、
福
利
、
教
育

、
醫
療
、
職
訓
、
考
政
等
各
部
門
除
密
切
聯
繫
配
合
外
，
已
各
就
職
責
修
訂
有
關
法
令
，

致
力
保
障
殘
障
者
就
業
權
益
及
扶
助
其
自
立
更
生
，
除
巳
立
法
率
先
僱
用
並
比
較
民
營
機

構
僱
用
率
加
倍
外
，
同
時
本
若
「
天
無
枉
生
之
才
，
世
皆
有
用
之
人
」
的
理
念
，
積
極
獎

助
公
私
立
聽
障
職
訓
機
構
，
辦
理
殲
障
者
職
業
訓
練
。

高
雄
市
政
府
為
貫
徹
此
一
政
策
，
並
期
盼
工
商
界
亦
僱
用
聽
障
者
，
殘
障
者
因
有
收

入
而
購
買
力
增
加
，
文
刺
激
生
產
，
生
產
增
加
，
制
及
工
商
，
擴
大
經
營
之
餘
叉
增
多
僱

用
機
會
，
形
成
一
個
良
性
循
璟
。
是
以
善
加
規
劃
訓
練
後
，
由
於
殲
障
者
敬
業
心
重
，
流

動
率
低
，
必
有
助
於
管
理
的
方
便
與
利
潤
的
提
昇
'
乃
於
實
施
殲
障
就
業
保
障
前
夕
，
邀

集
工
商
界
及
機
關
代
表
舉
行
座
談
，
並
請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就
政
策
背
景
與
已
有
做

法
子
以
介
紹
。

司
長
講
詞
略
以
保
障
聽
障
者
就
業
，
只
靠
立
法
與
政
府
政
策
是
不
侈
的
，
也
不
切
實

際
，
假
如
整
體
璟
境
沒
有
配
合
促
進
聲
障
者
就
業
的
各
種
因
應
措
施
;
工
商
界
沒
有
給
于

支
持
，
聽
障
同
胞
不
可
能
有
所
收
鐘
。

為
了
增
進
與
會
人
士
興
趣
，
司
長
以
「
掌
聲
響
起
」
為
名
的
錄
影
帶
來
佐
介
紹
欽
果

，
節
目
主
持
人
是
殘
障
才
邁
向
協
會
石
理
事
長
元
棚
，
片
中
嬰
顯
多
位
聽
障
朋
友
各
本
專
長

從
事
不
同
職
業
，
以
及
名
演
藝
人
員
崔
持
育
、
會
慶
瑜
等
在
不
同
情
境
中
對
殘
障
朋
友
予

以
關
懷
，
情
節
頗
為
溫
馨
感
人
，
影
斤
放
完
後
，
蔡
司
長
繼
續
說
:
聽
障
者
的
潛
力
必
領

子
以
發
揮
，
只
要
給
予
公
平
、
合
理
的
發
展
機
會
，
多
予
一
份
體
貼
入
傲
的
關
懷
，
就
有

更
多
聽
障
者
可
發
揮
才
智
。

最
後
，
司
長
期
盼
與
會
人
士
對
我
障
同
胞
的
服
務
是
「
因
暸
解
而
重
祖
，
因
重
視
而

貢
獻
」
，
使
我
們
聽
障
同
胞
的
服
務
，
木
僅
沒
有
偏
見
與
政
棍
，
而
且
克
滿
了
對
當
事
人

的
尊
重
與
關
懷
。

蔡
司
長
專
題
演
講
完
畢
後
，
間
進
行
座
談
，
各
事
業
單
位
人
事
主
管
人
員
，
發
言
非

常
踴
躍
，
而
且
還
有
四
十
多
件
毒
面
建
言
。
綜
合
發
言
內
容
:
1

僱
用
人
事
費
是
否
可
以

編
列
預
算
，
本
年
度
預
算
未
編
列
此
項
預
算
僱
用
經
費
如
何
支
應
。
-
Z

己
僱
用
淺
障
者
，

但
未
申
領
聽
障
手
冊
，
雖
經
報
請
區
公
所
轉
請
醫
臨
鑑
定
，
但
未
符
合
競
走
，
聽
障
手
冊

應
如
何
申
請
?
由
何
醫
院
鑑
定
等
級

n
r
.
-警
察
單
位
因
勤
務
性
質
特
殊
，
且
具
危
險
性
高

'
僱
用
費
障
者
確
有
困
難
，
請
上
級
免
除
警
察
單
位
僱
用
嘴
障
朋
友
。
4

學
校
教
職
員
均

領
按
規
定
進
用
甄
試
及
格
人
員
，
按
照
編
制
人
數
蝙
列
預
算
，
僱
用
費
障
者
經
費
，
頗
有

困
難
。
應
如
何
支
應
等
。

所
提
問
題
，
由
社
會
局
蘇
文
璽
局
長
綜
合
答
覆
如
下

1

定
額
僱
用
聽
障
者
，
按
各
事
業
單
位
入
十
年
七
月
公
、
勞
保
人
數
為
標
準
。

且
由
個
障
手
珊
之
申
請
認
定
，
讀
經
本
市
立
民
生
、
大
同
醫
臨
鑑
定
等
蝕
。
民
營
機
構
可
視

殘
障
適
合
之
工
作
及
興
趣
僱
用
。

1

社
會
局
將
編
造
殘
障
者
就
業
人
員
名
冊
，
另
請
勞
工
局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印
製
就
業

(
或
求
才
)
快
訊
，
提
供
事
業
單
位
參
考
。

也
有
關
人
事
經
費
問
題
，
當
商
洽
如
何
申
請
動
支
第
二
預
備
金
，
明
年
度
則
應
蝙
列
預
算

。

E

危
險
度
空
間
的
職
業
，
造
成
齊
障
者
也
相
對
的
揖
高
，
僱
用
殘
障
者
無
異
是
對
自
己
員
工

的
一
項
保
障
。

6
.聽
障
者
也
可
參
加
高
、
普
考
試
，
一
日
一
取
得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資
格
，
也
可
以
參
與
政
府

部
門
工
作
。

最
後
，
蔡
司
長
與
蘇
局
長
一
致
感
謝
各
參
加
座
談
人
士
，
並
盼
望
大
家
多
付
出
一
份

愛
心
與
關
懷
，
對
齊
障
朋
友
的
工
作
、
業
績
，
一
定
會
有
比
預
期
更
多
的
欽
果
。

座
談
會
於
下
午
五
時
圓
滿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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